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工期訂定與管制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09 月 0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9月 2日臺北市政府（99）府授工土字第 09930222300號函自即起停

止適用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公共工程執行績效，落實工期管制，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自辦或委辦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時，應就工程特性、工址環境考量施工時遭遇之地形變更

    、地質情況、地上物、地下管線、交通維持、天候狀況、安全顧慮、環境維護等因素，

    依展開之工作面及工程界面，擬訂施工預定進度網狀圖或施工預定進度表（含桿狀圖）

    ，必要時可明定相關作業之里程碑，並訂定合理工期，作為工程發包之合約工期。

三、公共工程如有涉及緊急處理或政策性目標指示者，對於工期之訂定，以日夜趕工方式核

    計。

四、重大或緊急之工程，合約除應明訂里程碑外；必要時，得要求承攬廠商所應配合展開之

    工作面及作業所應具備之人力、機具與設備。

五、規劃設計階段擬定之施工預定進度網狀圖或施工預定進度表（含桿狀圖），工程預算未

    達查核金額十倍者，由機關依現行規定檢討自行核定；在查核金額十倍以上者，由機關

    報請本府公共工程督導會報規劃小組審核通過後實施。

六、工程提送發包時，應將規劃設計時所擬訂之工期及里程碑併入工程預算書及發包文件內

    ；決標後，承攬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預定網狀圖或施工預定進度表（含桿狀圖）

    報請機關依權責核定，惟擬定施工預定網狀圖或施工預定進度表（含桿狀圖）所需之相

    關作業時間，不得超過原訂之里程碑，全部工期亦不得超過合約工期。

七、機關除依現行規定管制工程進度外，並應定期檢討各項工程進度，其有施工進度落後者

    ，應依合約約定辦理。

八、承攬廠商提前完工者，機關得依合約約定獎勵，並作為本府各機關辦理優良廠商評選之

    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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